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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製作優良教材，增進教學成效，特訂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

教學著作與教材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獎勵類別 

需搭配課程教學活動而研發、設計，且可提供教學者以課堂教學為目的之教材，其類別

如下： 

（一）教學著作：已出版且公開發行之著作，不含譯作、編輯之作品、計畫結案報告書及

研討會論文集。 

（二）教材：已出版或已發行、已獲專利、已線上應用、已數位認證、已在教育部網站供

下載運用等實際公開發布之教具（含掛圖、模型、影音 CD、電腦軟硬體、數位教

材及實驗/習機具等原創性教學器材等）。 

三、獎勵條件 

（一）已出版公開發行之教學著作 

1.於作者介紹欄位載明本校職稱。 

2.翻譯或編譯書籍不屬於本要點獎勵範疇。 

3.不受理再版或修改後重新出版者。 

（二）教材：須提供教材說明書，內容應包含適用對象、使用時機及使用手冊（含教學指

導）等。 

1.數位教材：依教學目標所需而設計之教學內容，搭配影音講解，提供學習者自主

學習為目的之自編數位教材。每一部影片為 1 單元，每單元影片長度應為 10 至

15 分鐘，至少完成六部影片。 

2.電腦軟硬體：除教材說明書外，須額外提供軟硬體說明書，內容應包含教材執行

程式及操作手冊（詳述使用硬軟體環境、基本配備需求、安裝程序、操作方法及

教學指引大綱）等；網路版使用者，另提供伺服器、安裝規格及程序。 



（三）申請獎勵以 5 年內之教學著作或教材，並實際使用於本校開設之課程。 

四、申請獎勵及評審作業程序 

（一）申請本獎勵應於每年 5 月底前填具申請表，並檢附教學著作或教材等相關資料 1 份

向所屬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或師培處提出申請，由系、所提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議審議；中心、學位學程及師培處則提教務處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二）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針對所屬系所之申請案，推選優良教學著作或教材至多 5 件，若

經評審後，仍有教學著作或教材於評審標準之上，得增列備取 1 件。 

（三）教務處教師評審委員會針對所屬中心、學位學程及師培處之申請案，推選優良教學

著作或教材至多 2 件，若經評審後，仍有教學著作或教材於評審標準之上，得增列

備取 1 件。 

（四）院級及教務處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於每年 6 月底前將會議紀錄與推薦表送教學發展

中心。若各學院申請案未達上述件數，其名額得相互流用，並由教學發展中心邀集

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召開會議核定，再由教學發展中心彙整結果簽請校長核定後，

頒發獎金及獎狀。 

五、獎勵方式 

經審議通過之優良教學著作或教材，每件獲獎狀乙只，其獎金如下： 

（一）已出版之教學著作(共同著作)，或已出版、已發行、已獲專利、已線上應用、已數

位認證、已在教育部網站供下載運用等實際公開發布之教具，每件獎勵貳萬元。 

（二）已出版之教學著作(結合著作，即專書章節)，按所著章節比例獎勵，每件以貳萬元

為上限。 

六、獎勵原則 

（一）為避免重複獎勵，各項教學著作或教材於校內單位每件只得申請獎勵 1 次。 

（二）若申請獎勵之教學著作或教材係屬數人共同完成者，單件以 1 人提出申請 1 次為

限。申請者僅擔任主編、總編輯者，不予獎勵。 

（三）申請者需檢附未向校內單位申請獎勵之切結書、共同著作人同意書及智慧財產權聲

明書。 

七、接受獎勵之教師應於校內教師專業活動中針對獲獎教學著作或教材分享經驗，並應配合

校內活動提供本中心展出。 

八、獲獎之教學著作或以書本形式出版之教材送圖書館統一典藏。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